建築基地未面臨現有巷道切結證明書

本人設計座落      鄉鎮市     段    小段      地號等  筆土地上申請建築，建築基地未面臨現有巷道及鄰近無現有巷道且未造成其他畸零地之情形，倘有不實願負一切法律責任，恐口無憑，特此切結證明。

此致

南投縣政府

註：本證明書僅為無申請建築線成果圖者使用。

                        設計單位：          建築師事務所

                        設計人：            （簽章）

                        地  址：

中   華   民    國           年            月           日

PAGE  
13

